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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段三小段 31-11 地號等 11 筆土地都市更新案」 

公辦都更適宜性評估報告意見回覆 

項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基礎資料調查 

1. 頁 2，表 1 本案土地權屬面積表 

(1) 公有土地及公私有土地欄請補充地

號。 

已補充地號，詳 P.2 

(2) 私有土地欄請補充姓名。 遵照辦理，詳 P.2 

(3) 合計欄請補充土地所有權人總人

數。 

遵照辦理，詳 P.2 

(4) 比率欄請分別補充「面積」或「人

數」。 

遵照辦理，詳 P.2 

2. 頁 3，圖 2本案土地權屬圖，請補

充「公私共有」標示及圖例。 

已補充標示及圖例，詳 P.3 

3. 頁 3，建物權屬 

(1) 50.33 ㎡係建物面積、總樓地板面

積或土地面積?請釐清敘明。 

已修正 50.33 ㎡係總樓地板面積，

詳 P.3 

(2) 「其餘 3 棟…，1 棟為廢棄無人使

用，另 2 棟上有租戶居住…」與表 

2 建物權屬分析表現況欄敘述不一

致，請釐清敘明。 

遵照辦理，詳 P.2 & P.3 

4. 頁 3，表 2建物權屬分析表之 ABC 

棟是否有建物所有權狀，請再釐清

敘明。 

ABC 棟無建物所有權狀已補充在表

2現況欄位內，詳 P.4 

5. 頁 4，表 3 本案新北市市有土地租佔情形一覽表 

(1) 請補充簽訂租賃契約期限。 遵照辦理，詳 P.4 

(2) 請加註「基地使用補償金」之解

釋。 

詳表 3備註 P.4 

(3) 租佔面積總計 657.48 ㎡是否為占

用面積，請釐清敘明。 

詳表 3備註 P.4 

6. 頁 5 

(1) 請補充建使照資訊並再次確認所有

權人數量及棟別。 

圖 3地上物無建使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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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3 建物套繪圖及基地內地上物現

況照片圖，請補充棟別 C門牌。 

棟別 C無門牌。 

7. 頁 11 

(1) 環境敏感分析第一段末「…1.47 ㎡

面積土地為山坡地…」與第二段末

「…均非屬臺北市山坡地範圍」敘

述不一致，請再釐清修正。 

該圖台已註明資料僅供參考，地籍

圖與山坡地圖套疊界線邊緣產生誤

差，已刪該敘述，建以臺北市政府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回文為主，詳

P.11 與 P.51。 

(2) 圖 7 環境敏感分析地區分析圖 

請補充本市都市計畫劃設山坡地管

制區範圍標示及圖例。倘經釐清上

揭「…1.47 ㎡面積土地為山坡

地…」，請補充標示該山坡地位置

及圖例 

承上，該圖台已註明資料僅供參

考，地籍圖與山坡地圖套疊界線邊

緣產生誤差，難以辨識，已刪該敘

述，詳 P.11。 

8. 頁 14，公共設施現況請修正公園用

地數量。 

遵照辦理，詳 P.14。 

二、更新地區範圍適宜性 

1. 本案未來擬以都市更新條例第 6 條

劃定更新地區，非屬依同條例第 23 

條規定申請自劃更新單元，請再妥

為敘明本案劃定更新地區之依據及

適宜性。 

本案基地為沿續臺北市政府公辦都

更政策之導向，促進都市土地之再

開發利用，復甦都市機能，更新後

提供居民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且

現況建築物多為廢棄無人居住，嚴

重妨害公共衛生及社會治安，爰後

續擬請主管機關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6條第 3款建築物未符合都市應有

之機能，辦理劃定為更新地區。說

明詳 P.16。 

2. 查鄰地建物現況坐落範圍內之 31-

11 地號及鄰地 17-1、28 地號等 3

筆土地；次查街廓內剩餘土地面積

約 462 ㎡(17-1、28 地號)，該剩

餘土地未符合依「臺北市都市更新

自治條例」第 12 條規定，未來尚無

法自劃更新單元；另依同自治條例

第 14 條規定，本案應以不造成街廓

C棟坐落於 17-1、28 與基地內 31-

11 等三筆地號上，C棟建物所有權

人為 28 地號上土地所有權人，屋

主有意依現況一層建物使用，故未

繳回意願書；17-1 地號與北側 17

～22 等地號土地為同一土地所有

權人，地主表示應整體開發納入本

案，惟 17～22 地號屬住 2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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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更新單元為原

則 

無法納入本案都更，且地主表示有

意與 28 地號土地作整體開發，強

化所有土地臨路條件，詳附錄

P.70~ P.71。 

本中心於 110 年 10 月 26 日舉辦都

市更新案鄰地協調說明會，鄰地

17-1 地主與會，會後兩位地主皆

未回覆參與本案都更意願，詳附錄

P.54~P.60 與 P.65。 

3. 考量上開原因及本府山限區都市更

新政策，建議本案劃定更新地區應

納入 17-1(部分)、28 地號等 2筆土

地之非屬山限區範圍。 

承上，本案基地已屬挾長形狀 能

作建築配置位置、高度與量體有

限，建議不納入，詳 P.18。 

4. 建議併同提送更新地區書圖草案過

處，以利後續作業。 

擬另案提送。 

5. 頁 16，第一段「…並配合臺北市政

府政策」後請補充「由新北市住宅

及都市更新中心」。 

已補充，詳 P.16 

6. 頁 17，請敘明適用臺北市公辦都更

實施辦法第 4條之款目。 

遵照辦理，說明詳 P.17 

三、居民意願調查 

1. 請以圖文補充相鄰土地說明會通知

及紀錄。 

補充圖面及公文，詳附錄四 P.54~ 

P.59 

2. 頁 19，意願調查期間至 111 年 1 月

3 日，與本適宜性評估報告提送到

局日期不符，請再釐清。 

遵照辦理，意願調查至 111 年 1 月

3 日期限已到，適宜性評估報告所

提統計未變化，詳 P19. 

四、 土地及都市等相關計畫 

頁 21，表 8預計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及額度表請全數表列容積獎勵項

目。 

遵照辦理，詳 P.21~ P.22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頁 23，消防空間補足 8m 路寬，是

否自道路境界線退縮 2m? 請再釐

清。 

本基地最大深度僅約 18 公尺逐漸

縮小，配合消防救災作業空間，建

物退縮後與計畫道路寬度合計達

8m 以上，詳 P.22~ P.23 

交通系統 (1)說明詳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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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 

(1)基地北側 6m 計畫道路配合開闢

方式請評估檢討並敘明。 

(2)圖 11 人行動線、車行動線外部

示意圖請依本府 110 年 1 月 15 日府

都新字第 11060001031 號公告修正

「臺北市都市更新建議優先提供社

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一覽

表」評估捐贈公益設施項目，並俟

公益設施項目確定後再依其調整。 

(2)本案依「臺北市都市更新建議

優先提供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

設施一覽表」評估後捐贈公共自行

車租賃站場地與臺北市都市更新基

金，說明參詳 P.27，故保留原人

車動線。 

都市計畫調整建議(--無) -- 

五、 文化資產、受保護樹木調查 

頁 23，請補充附函詢本府文化局及

該局函復有關文化資產、受保護樹

木之函文。 

已補充，詳附錄六 P.68~ P.69 

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事項(--無) -- 

六、地上物拆遷安置策略 

1. 頁 5，圖 3建物套繪圖及基地內地

上物現況照片圖，其中 C棟部分在

基地範圍外，請補充敘明後續處理

方式。 

C 棟占用部分 31-11 地號土地，後

續以保持現狀並收取基地使用補償

金說明詳 P.26 

2. 頁 26，建物現況與頁 3敘述不一

致，請再釐清修正。 

已修正，詳 P.3 與 P.26 

3. 佔有他人土地之舊有違章建築戶之

補償與安置請補充相關協調紀錄與

租賃契約。 

說明詳 P.26 與租賃資料詳附錄五

P.67 

七、 更新後公益性構想 

頁 27，請依「臺北市公辦都市更新

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相關社會

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以捐贈

樓地板面積方式為之，並依本府

110 年 1 月 15 日府都新字第

11060001031 號公告修正「臺北市

都市更新建議優先提供社會福利設

施或其他公益設施一覽表」評估捐

本案因受限於基地形狀、地形與高

差等條件因素，目前初步規劃建築

面積僅約 347.68 ㎡(含公設)約 43

戶較難依「臺北市都市更新建議優

先提供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

施一覽表」評估捐贈社會住宅 15

戶、住宿式長照機構 2,700 ㎡或庇

護工場 600 ㎡在一樓，經評估擬配

合需求捐贈公共自行車租賃站場地



 

 

 

 

 

 

 

 

 

 

 

 

 

 

 

 

 

 

 

 

 

 

 

 

 

贈公益設施項目。倘無法捐贈樓地

板面積欲以提供經費替代，需請敘

明理由。 

與臺北市都市更新基金，說明詳

P.27 

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頁 28，公益性回饋部分，同上述更

新公益性構想審查意見。 

同上 

更新後建築物規劃構想 

頁 28-頁 29，為因應生態城市政

策，建請補充提升基地範圍綠覆率

等相關規劃設計。 

遵照辦理，說明詳 P.29 

八、 土地取得方式(--無) -- 

 財務分析
頁 46-頁 47，表 10 都市更新實施方式之成本估算表 

1. 請於表格加註「營建單價依最新

『臺北市都市更新事業(重建區段)

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參佐」。 

遵照辦理，詳 P.47 

2. 俟重新檢討公益設施回饋項目後更

新成本估算表。 

說明詳 P.27 

九、 更新實施方式(--無) 

實施者(--無) 

-- 

十、 其他應加表明事項(--無) -- 

 其他 

封面請加註申請單位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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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都更案適宜性評估項目檢核表 

適宜性評估項目 
是否業已檢
附相關說明 

對照頁次 其他說明 

一 基礎資料調查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1-p15 
 

二 更新地區範圍適宜性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15-17 
 

三 居民意願調查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18-19 
 

四 

土地使用計畫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0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3 
 

交通系統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3 
 

都市計畫調整建議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4 
 

五 

文化資產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5 
 

受保護樹木調查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5 
 

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事項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5 
 

六 地上物拆遷安置策略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6 
 

七 

更新公益性構想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7 
 

市場分析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8 
 

產品定位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8 
 

更新後建築物規劃構想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28-29 
 

八 土地取得方式及財務分析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45-48 
 

九 
更新實施方式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49 

 

實施者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49 
 

十 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50 
 

十
一 

附錄 ■是 □否 
適宜性評估報告 

P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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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基礎資料調查 

一、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案基地位於臺北市文山區景美運動公園北側之第三種住宅區土地，

範圍為文山區萬盛街 166 巷(8M)以東、景美運動公園以北、6M 未開闢計

畫道路以南所圍之狹長範圍內，面積共計 1,247.16 ㎡，詳圖 1基地位置

圖所示。 

 

圖 1 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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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及建物權屬 

（ㄧ）土地權屬 

本案基地範圍包括臺北市文山區興隆段三小段 31-11、31-12、31-

13、31-14、66、67-1、72-1、72-2、88-10、88-11、88-12 地號等

11 筆土地，土地面積共計 1,247.16 ㎡，其中公有土地共 7 筆，面

積計 1,003.16 ㎡，占基地總面積 80.44%；私有土地共 3 筆，面積

計 243 ㎡，占基地總面積 19.48%；公私共有土地共 1 筆，面積計

1.00 ㎡，占基地總面積 0.08%，詳表 1 本案土地權屬面積表及圖 2

本案土地權屬圖。 

      表 1 本案土地權屬面積表 

土地權屬 地號 
土地面積 

(㎡) 

面積 

比率 

(%) 

所有

權人

數 

人數 

比率 

(%) 
 

所有

權人 
管理機關 

公

有

土

地 

新北市 
新北市政府財

政局 

31-11 139.00 

80.34% 1 16.67% 

31-12 257.00 

31-13 79.00 

31-14 97.00 

67-1 430.00 

臺北市 

臺北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

處 

72-1 0.16 

0.10% 1 16.67% 88-10 
1.00 

小計  1,003.16 80.44% 2 33.34% 

公 

私

共

有

土

地 

臺北市 

臺北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

處，持分1/2 

88-12 

1.00 0.08% -- 

-- 

私有(所有權人: 

李○蘭，持分1/2) 
-- 

私

有

土

地 

所有權人(持分): 

李○蘭(12,455/20,000) 

黃○鈴( 7,755/20,000) 

66 

157.00 

19.48% 4 66.66% 
所有權人(持分): 

李○蘭(2,838/10,000) 

黃○泉(3,581/10,000) 

黃○鯉(3,581/10,000) 

72-2 

85.00 

所有權人:李○蘭 88-11 1 

合計 
 

1,247.16 100.00% 
總人

數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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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案土地權屬圖 

（二）建物權屬 

另本案基地內有 1 筆私有合法建築物，為興隆段三小段 240 建號，座

落於興隆段三小段 72-1、72-2、72-4 地號，總樓地板面積為 50.33 ㎡，

現況已拆除並作為停車場使用，詳圖 3。其餘 3棟為承租新北市市有土

地之未登記零星鋼筋混凝土造及鐵棚建物，1棟尚有使用人居住(門牌：

文山區萬盛街 174 號)，1棟無門牌占基地 31-11 地號土地一偶，1 棟

為廢棄無人居住狀態(門牌：文山區萬盛街 175 號)，相關分析詳表 2

建物權屬分析表、表 3 本案新北市市有土地租占情形表。 

另基地內建物使用詳圖 4 建物套繪圖及基地內地上物現況照片圖，周

圍土地使用現況詳圖 5 基地周邊現況使用圖、圖 6 基地範圍內現況使

用圖。 

表 2 本案建物面積權屬表 

棟別 門牌 樓層建造 權屬 座落地號 現況 

合法建築物 

- 萬盛街

172 號 

1 層樓磚造 李○蘭 72-1、72-

2、72-4 

現況已拆除(240 建

號) 

占租市有地既有建物 

A 
萬盛街

174 號 

2 層樓鋼筋混

凝土造 

王○華、

于○、 

黃○美 

31-12、31-

13、67-1 部

分占用 

承租市有地，作為

住宅使用，無建物

所有權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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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萬盛街

175 號 

2 層樓鋼筋混

凝土造、1 層

樓磚造 

王○華、

于○、 

蔡○顯 

67-1 

承租市有地，作為

住宅使用，現況無

人居住，無建物所

有權狀 

C - 1 層樓鐵皮屋 
陳○忻、

陳○頎 
31-11 

占用市有地，作為

個人工作室使用，

無建物所有權狀。 

表 3 本案新北市市有土地租占情形一覽表 

 

編號 
縣

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使用者 租約期限 使用關係 

租占面

積 

(㎡) 

土地面

積 

(㎡) 

1 

臺

北

市 

文山

區 

興隆

段 

三小

段 

31-11 
陳○忻、

陳○頎 
101/07/01~ 

基地使用

補償金 
39.68 139.00 

2 31-12 

王○華、

于○ 

111/01/01~

114/12/31 

基地逕租

租約 
6.86 

257.00 

黃○美 
108/01/01~

111/12/31 

基地逕租

租約 
182.94 

3 31-13 
王○華、

于○ 

111/01/01~

114/12/31 

基地逕租

租約 
63.19 97.00 

4 31-14 李○蘭 --  

基地使用

補償金 

關係結束 

0.00 79.00 

5 67-1 

王○華、

于○ 

111/01/01~

114/12/31 

基地逕租

租約 
15.81 

430.00 

蔡○顯 
111/01/01~

114/12/31 

基地逕租

租約 
349.00 

總計 657.48 1,002.00 

  備註: 基地使用補償金: 新北市市有不動產被占用處理原則，管理機關發現市

有不動產被占用，應依民法不當得利規定，向占用人追收之使用補償

金。 

        除使用者陳○忻、陳○頎為占用 31-11 地號土地並付基地使用補償金，

其他使用者皆訂立租約；占用面積 39.68 ㎡，租用面積 617.80 ㎡，租

占面積總計 65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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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原萬盛街 172 號位址圖/240 建號(101 年版地形圖) 

 

圖 4 建物套繪圖及基地內地上物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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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基地周邊現況使用圖 

 

圖 6 基地範圍內現況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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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都市計畫 

（一）都市計畫內容 

本案基地位於 99 年 8 月 31 日公告之「臺北市文山區都市計畫通盤

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為第三種住宅區，範圍歷年都市計畫發布

情形詳表 4 本案基地相關都市計畫一覽表；另依「臺北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例」規定，基地建蔽率為 45%、容積率為 225%，詳

圖 7 基地土地使用分區圖。 

表 4 本案基地相關都市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公告文號 

擬修訂木柵、景美兩地區主要計畫案 58.04.28 府工二字第 20512 號 
擬將本市景美、木柵、內湖、南港四區尚
無都市計劃地區暫行指定為保護區案 

59.03.09 府工二字第 7781 號 

擬訂景美區興得里附近地區細部計劃暨變
更景美區興德國校保留地乙案（主要計
劃） 

60.10.12 府工二字第 48824 號 

擬具景美、木柵兩區主要計劃說明書 61.03.20 府工二字第 8577 號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第三年期（68 年度）檢
討地區範圍圖 

67.12.18 府工二字第 52500 號 

修訂景美區辛亥路、興隆路、瑠公圳、保
護區界限所圍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 

70.01.13 府工二字第 53276 號 

本市蟾蜍山軍事禁建案 70.04.21 府工二字第 14215 號 

本市 73 年度辦理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範圍公
告圖，徵求意見 

72.10.06 府工二字第 44367 號 

修訂景美區辛亥路、興隆路、萬盛街保護
區界線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75.04.30 府工二字第 81420 號 

「本市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通盤檢討
案」範圍圖 

77.01.22 府工二字第 215536 號 

修訂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
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79.09.13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 號 

「82 年度辦理本市文山區都市計畫通盤檢
討案」範圍圖（比例尺 1/10000）並徵求
意見 

81.09.29 府工都字第 81069369 號 

修訂台北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
畫案 

84.09.27 府都二字第 84064377 號 

臺北市文山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
畫)案 

98.01.23 府都規字第 098300464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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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公告文號 

臺北市文山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
畫)案 

99.08.31 府都規字第 09934139700 號 

 

 

圖 7 本案基地土地使用分區圖 

（二）土地使用管制 

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規定，本案基地之第三種

住宅區係為維護中等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宅及一般

零售業等使用，維持稍高之人口密度與建築密度，並防止工業與較

具規模之商業等使用而劃定之住宅區，其土地容許使用項目詳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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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土地容許使用項目 

第  八  條 在第三種住宅區內得為下列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立、雙併住宅。 

（二）第二組：多戶住宅。 

（三）第三組：寄宿住宅。 

（四）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五）第五組：教育設施。 

（六）第六組：社區遊憩設施。 

（七）第七組：醫療保健服務業。 

（八）第八組：社會福利設施。 

（九）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十）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十一）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二）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  附條件允

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不包括（十）加油

站、液化石油氣汽車加氣站。 

（二）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三）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四）第十六組：文康設施。 

（五）第十七組：日常用品零售業。 

（六）第十八組：零售市場。 

（七）第十九組：一般零售業甲組。 

（八）第二十組：一般零售業乙組之（五）科學儀器、

（六）打字機及其他事業用機器、（七）度量衡

器。但不包括汽車里程計費表、（八）瓦斯爐、

熱水器及其廚具、（九）家具、寢具、木器、藤

器、（十）玻璃及鏡框、（十一）手工藝品、祭

祀用品及佛具香燭用品、（十二）電視遊樂器及

其軟體、（十三）資訊器材及週邊設備。 

（九）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第二十六組：日常服務業。 

（十一）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獸醫診療機

構、（四）運動訓練班（營業樓地板面積三００

平方公尺以下者）、（十三）機車修理及機車排

氣檢定、（十七）視障按摩業、（十九）寵物美

容、（二十）寵物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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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十三）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四）第三十組：金融保險業之（一）銀行、合作金

庫、（二）信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

（五）信託投資業、（六）保險業。 

（十五）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二）國術館、柔道

館、跆拳道館、空手道館、劍道館及拳擊、舉重

等教練場所、健身房、韻律房。 

（十六）第三十七組：旅遊及運輸服務業之（三）旅遊業

辦事處、（六）營業性停車空間。 

（十七）第四十一組：一般旅館業。 

（十八）第四十二組：觀光旅館業。 

（十九）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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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敏感分析 

本案基地依國土規劃地理資訊圖台之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分析初

步查詢，非屬山崩、地滑地質敏感區、淹水潛勢區範圍內，詳圖 8 環境敏

感地區分析圖。 

後經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10年 4月 19日北市工地審字第

1103014431 號函確認(詳附錄一)，本案基地土地均非屬臺北市山坡地範

圍。 

 

圖 8 環境敏感分析地區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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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系統 

（ㄧ）主要道路 

本案基地主要道路為羅斯福路五段(台 9 線)，羅斯福路往北可至大

安區、中正區，往南可連接北新橋至新北市新店區。 

（二）次要道路 

本案基地次要道路為萬盛街、興隆路一段，為基地周邊聯絡道路。 

（三）捷運系統 

本案基地周邊有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線通過，基地鄰近萬隆捷運站

約 800 公尺。 

（四）公車系統 

本案基地周邊共計設置 10 處公車站，主要公車行經路段為羅斯福

路五段，其中行經之車班為 251、251 區間車、252、278、278 區間

車、284、290 副線、290 副線繞駛萬隆里、505、643、644、648、

660、671、849、849 屈尺社區、1551、基隆路幹線、復興幹線、松

江新生幹線、棕 6、綠 13、通勤 13。 

（五）自行車系統 

本案基地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設有 3 處 YouBike 微笑單車租賃站

點，分別位於捷運萬隆站 1號出口、景美運動公園、興隆路二段 203

巷。 

（六）停車場 

本案基地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設有 6處停車場，僅有 1處為公營委

外，餘 5 處皆為民營，分別為 JR 羅斯福地下停車場(民營)、便利

停車場萬盛站(民營)、臺北花木批發市場地下停車場(民營)、義芳

第一停車場(民營)、義芳第二停車場(民營)、景豐臨時平面停車場

(公營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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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基地交通系統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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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共設施概況 

本案基地區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主要包括學校用地

1 處、公園用地 3處、批發市場用地 1 處、市場用地 1處、加油站用地 1

處、機關用地 1處，其分布位置詳圖 10 公共設施現況分布圖所示。 

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多為已經開闢，僅基地北側 6M 計畫道路尚未開

闢，該計畫道路將配合本案更新計畫及地形地勢狀況開闢。  

（ㄧ）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國民小學)共計 1 處，已開闢完成為武功國小。 

（二）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共計 4處，已開闢，分別為萬盛公園、景美運動公園及萬

有二號公園，另鄰景美運動公園之部分公園用地為山坡地新闢為文

山森林公園。 

（三）批發市場用地 

批發市場用地共計 1 處，已完成開闢，為台北花木市場。 

（三）市場用地 

市場用地共計 1處，已完成開闢，為萬盛市場(全聯福利中心)。 

（四）加油站用地 

加油站用地共計 1處，已完成開闢，為台灣中油萬隆加油站。 

（五）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共計 1處，位景美運動公園南側，與鄰地第三種住宅區合

併開發為社會住宅使用，目前興建中。 

（六）道路用地 

基地北側 6M 計畫道路尚未開闢，未來將配合本案更新期程及現況

地形地勢配合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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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公共設施現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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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更新地區範圍適宜性 

本案基地公有土地比例達 80%以上，為促進公有土地之活化利用，擬透

過都市更新方式達到提升都市機能、改善環境品質及引導地區再發展等目

標，並配合臺北市政府政策由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擔任本都市更新案

實施者，積極主導公辦都更推行、改善現有都市更新推動困境，擴大對民眾

的居住照顧及促進周邊更新發展。 

本案基地非屬自行劃定都市更新單元範圍，亦非屬公告劃定都市更新地

區，後續須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6 條由主管機關優先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後始

得辦理公辦都市更新。 

一、更新地區範圍 

本案基地範圍包括臺北市文山區興隆段三小段 31-11、31-12、31-13、

31-14、66、67-1、72-1、72-2、88-10、88-11、88-12 地號等 11 筆土地，土

地面積共計 1,247.16 ㎡。 

二、劃定基準 

本案基地為沿續臺北市政府公辦都更政策之導向，促進都市土地之再開

發利用，復甦都市機能，更新後提供居民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且現況建築

物多為廢棄無人居住，嚴重妨害公共衛生及社會治安，爰後續擬請主管機關

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6 條第 3款建築物未符合都市應有之機能，辦理劃定為更

新地區。 

另本案基地符合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劃定更新單元基準規定及自行

劃定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評估標準，相關檢討說明

如下: 

(一) 劃定基準依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本案基地位街廓內鄰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路，面積大於該街廓四分

之一，且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更新單元面積 1,247.16 ㎡，所

在街廓面積 4,708.16 ㎡。 

1,247.16 ㎡ ÷ 4,708.16 ㎡ = 26.49% > 1/4，符合。 

(二) 自行劃定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評估標準應

符合二款以上指標規定，本案符合項目如下: 

1.指標一：更新單元內屬非防火構造之窳陋建築物棟數，占更新單

元內建築物總棟數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下列方式之一認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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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理鑑定並簽證。 

 (2)經專業機構辦理鑑定。 

2.指標五：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經臺北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

處確認，未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棟數占更新單元內建築物

總棟數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詳附錄二、臺北市政府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程處 110 年 12 月 7 日北市工衛營字第 1103056388 號

函)。 

三、公辦都更適宜性 

依據「臺北市公辦都更實施辦法」第 7 條，本案後續擬依都市更新條例

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檢附適宜性評估，由臺北市政府審查同意新北市住

宅及都市更新中心辦理公辦都更。 

另依「臺北市公辦都更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項第至 4款逐一檢討，本

案公有土地比例高達 80%，長期遭違規占用居住環境窳陋，基地緊臨新闢文山

森林公園北側，後續建築規劃將採集中設置的低建蔽率設計(約 30％)讓公園

邊界綠意融合基地景觀向外延伸，結合自然生態創造親山環境，詳圖 11，藉

都市更新條例活化公有土地，美化都市意象，配合更新與公園公共設施作整

體性開發，改善地區環境，經檢視符合「臺北市公辦都更實施辦法」第 4條

第 1 項都市再生政策，擬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12 條規定建請臺北市政府同意新

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擔任實施者。 

 

圖 11 文山森林公園規劃圖(圖片截取自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官網公告資訊)  

 

文山森林公園  

景美運動公園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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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居民意願調查 

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協助新北市推動都市

更新政策，增進都市永續發展」為發展總目標，為全台第一處地方層級專責

辦理都市更新業務，期望協助新北市政府加速都市更新事業推動。 

本案基地緣起係因新北市政府市有土地產權坐落於臺北市轄內範圍，本

中心將秉持專業公正第三方角色，協助公部門與私地主之間的協調，改善現有

都市更新推動困境，擴大對民眾的居住照顧攜手合作，並帶動住戶一同參與都

市更新，共同改善居住環境，提升都市景觀。 

一、社區訪視及鄰地擴大參與意願確認 

本中心於 110 年 10 月 26 日晚間 7點假臺北市文山區萬福區民活動中心

辦理本案公辦都更鄰地協調會，詳附錄四，並以鄰地 17-1 與 28 地號、萬盛

街與萬盛街 166 巷以東所圍街廓作為調查範圍，詳圖 12，欲了解鄰地所有權

人參與公辦都更意願及訴求，相關開會通知及參與意願書於 110 年 10 月 7

日寄發予所有權人。 

參與意願調查時間自 110 年 10 月 27 日起截至 110 年 11 月 26 日止，調

查結果詳表 6 相鄰土地意願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僅 22.97%土地所有權人、

22.37%建物所有權人表示有意願參與，緊鄰地界 28 與 17-1 地號皆未回覆參

與意願，說明詳附錄四、七與八，本案基地已屬挾長形狀 能作建築配置位

置、高度與量體有限，建議不納入，鄰地整體參與意願度偏低，故本案建以

原範圍續行辦理。 

 

 

 

 

 

 

 

 

 

       

圖 12 鄰地協調範圍圖 

鄰地協調範圍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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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本案基地相鄰土地意願調查結果一覽表 

項目 
所有權人人數(人) 面積(㎡)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土地 合法建築物 

一、全區總計(A) 74 76 3,316.00 8,331.04 

目前有更新意願(B) 17 17 684.24 1,626.91 

目前有更新意願比(B/A) 22.97% 22.37% 20.63% 19.53% 

二、目前無更新意願數(C) 0 0 0 0 

目前無更新意願比(C/A) - - - - 

三、目前未表達意願數(D) 57 59 2,631.76 6,704.13 

目前未表達意願比(D/A) 77.03% 77.63% 79.37% 80.47% 

鄰地協調範圍: 文山區興隆段三小段 17-1、28、35、38、40、44、52、53、

57、58、59、60、63、64、72 與 88-16 地號  

二、公辦都更規劃方案說明會辦理情形 

本案於 110 年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時假臺北市文山區臺北花木批發市場 2

樓會議室召開本案公辦都更規劃方案說明會，說明參與公辦都市更新相關權

益及程序，相關參與意願書與公辦都更說明資料並於 110 年 12 月 15 日寄發

予所有權人，自 110 年 12 月 24 日起至 111 年 1 月 3日止進行參與意願調

查。  

三、居民意願調查結果 

本案基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數為 4 人，合法建物總戶數共計 1 戶

1 人(現況已拆除)，截至 111 年 1 月 3 日止回收居民同意參與公辦都市更新

土地所有權人比例達 75.00%、建物所有權人比例達 0.00%。  

四、公有土地管理機關參與意願 

本案基地範圍內公有土地共 7 筆，面積計 1,003.16 ㎡，佔基地總面積

80.44%，管理機關分別為新北市政府財政局、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 

新北市政府以 110 年 6 月 23 日新北府財開字第 1101167324 號函同意由

本中心主導本案都市更新(詳附錄三)；另本中心業於 110 年 11 月 23 日以新

北住都綜企字第 1102254874 號函徵詢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參與意

願，惟目前尚未收到回文，將持續追蹤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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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土地使用計畫、公共設施改善計畫、交通系統、都市

計畫調整建議 

一、土地使用計畫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本案基地位於 99 年 8 月 31 日公告之「臺北市文山區都市計畫通盤檢

討(細部計畫)案」內，為第三種住宅區其分區使用強度及項目內容如

表 7 所示。 

表 7 土地使用強度及使用項目表 

使用分區 法定建蔽率 法定容積率 使用項目 

第三種住宅區 45% 225% 
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辦理。  

(二) 使用項目 

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三種住宅區辦理。 

(三)容積獎勵 

本案基地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65 條、「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

法」、「臺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

勵，擬申請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額度為基準容積之 22.00%(面積為

1247.16x225%x22%=617.34 ㎡)，其申請項目及額度分述如下，詳表 8

都市更新容積獎勵預估表。 

1.中央都市更新容積獎勵： 

a.綠建築獎勵 

本案基地擬申請銀級綠建築標章，依規定可申請法定容積6%之

獎勵，申請容積獎勵面積為168.37㎡，並依臺北市綠建築保證

金及維護費用管理辦法繳納保證金(依「臺北市建造執照建築

工程、雜項工作物、土地改良等工程造價表工程費用百分之五

計算，面積5,267.74x15,290x0.05=4,027,187元)。 

b.時程獎勵 

本中心擬以108年5月15日「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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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行日起5年內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依規定可申請法

定容積10%之獎勵，申請容積獎勵面積為280.61㎡。 

2.臺北市都市更新容積獎勵： 

      都市環境之貢獻-建築規劃設計(三) 

本案基地面臨都市計畫道路側，留設二公尺以上供人行走之地面

道路，惟因受限於地形地勢，未來如經測量公司現況測量後，水保

技師評估需要設置駁坎，有可能造成沿街留設之人行步道高程落

差，故本案僅爭取南北向駁坎西側之人行步道獎勵，駁坎東側之人

行步道獎勵暫不爭取，俟後續實際開發狀況再做調整。 

本案人行步道設置面積預估為173.78㎡，詳圖10人行步道面積檢

討圖，擬申請法定容積6.00%之容積獎勵，申請容積獎勵面積為

168.37㎡，餘作為環境貢獻。 

表 8 預計申請容積獎勵項目及額度表 
申請容積獎勵項目（#容積獎勵辦法） 申請獎勵額度（㎡） 佔基準容積百分比（%） 

中央都市

更新容積

獎勵項目 

#5 高於基準容積部份核計之獎勵 - - 

#6 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勵 - - 

#7 捐贈社會福利設施或公益設施獎勵 - - 

#8 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用地獎勵 - - 

#9 歷史性、紀念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
保存或再利用維護獎勵 - - 

#10 綠建築標章之建築設計獎勵 168.37 6.00 

#11 智慧建築標章之建築設計獎勵 - -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獎勵 - - 

#13 耐震設計獎勵 - - 

#14 時程獎勵 280.61 10.00 

#15 基地規模獎勵 - - 

#16 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 - - 

#17 處理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之
樓地板面積獎勵 - - 

中央都市更新容積獎勵小計 448.98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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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容積獎勵項目（#容積獎勵辦法） 申請獎勵額度（㎡） 佔基準容積百分比（%） 

北市都市

更新容積

獎勵項 

一、都市環境之貢獻 

建築規劃設計(一) - - 
建築規劃設計(二) - - 
建築規劃設計(三) 168.37 6.00 
建築規劃設計(四) - - 

二、新技術之應用 新技術之應用 - - 
三、有助於都市更新
事業之實施 

促進都市更新(一) - - 
促進都市更新(二) - - 

都市更新容積獎勵合計（A） 168.37 6.00 
容積額度核算 617.34 22.00 

註：實際申請獎勵項目及獎勵數字應依基地實際狀況調整及臺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

審議會審定內容為準 

二、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一)消防空間 

基地北側之 6M 計畫道路，現況尚未開闢完成，規劃開闢至臨本案

建物區段，更新後將退縮補足 8M 路寬，提供安全之救災動線系統。 

(二) 開放空間 

本案基地因基地狹小且基地形狀呈現東西狹長狀，且地勢由西向東

緩升，後續擬將量體集中配置於基地西側，將法定空地集中於基地

東側。 

(三)其他公益性設施或相關配置之規劃構想 

本案基地因基地狹小且基地形狀呈現東西狹長狀，較無設置公益性

設施之條件。 

三、交通系統 

（一）基地鄰近山坡地，考量地形及鄰近住宅大樓停車出入動線，規劃

本案基地停車出入口一處。 

（二）後續將考量本案整體地形、地勢，協助基地北側 6M 計畫道路開

闢，規劃適宜人行步道空間，並於停車場出入口留設緩衝空間，以

增加人行安全。 

（三）配合未來公益性設施需求，考量外車停車數量及動線，有關基地

外部動線示意圖詳圖 14 人行動線、車行動線外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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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人行步道面積檢討圖

人行步道獎勵檢討: 本案人行步道獎勵可申請6.19%，因本案基地地形畸零，不易配置建築物，故本案僅申請6%人行步道獎勵，餘建議做為本案
公益性回饋。 
另本案因基地條件檢討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略以:「計畫道路未達 8 公尺，應退縮
補足 8 公尺與道路順平後再退縮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但因基地條件窒礙難行者，得經審議會決議免依本項原則辦
理。」，本案因基地形狀不易配置建築物，且後院未來有需要設置擋土牆及排水溝，如依前開審議原則辦理確實窒礙難行，
故本案前開原則補足 8 公尺與道路順平後再退縮 1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 

本案基地因受限於地形地勢，未來如經測量公司現況測量後，水保技師評估需要設置駁坎，有可能 

造成沿街留設之人行步道高程落差，故本案僅爭取南北向駁坎西側之人行步道獎勵，駁坎東側之人 

行步道獎勵暫不爭取，俟後續實際開發狀況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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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人行動線、車行動線外部示意圖 

四、都市計畫調整建議 

本案基地規劃內容依現行都市計畫使用強度開發，無涉調整現行都市計

畫。 

  

人行步道空間 汽機車出入口 人行動線 車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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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文化資產、受保護樹木調查及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事項 

一、文化資產及受保護樹木調查 

本案基地依 111 年 1 月 24 日臺北市政府文化局北市文化文資字第

1113006925 號函回覆無臺北市政府公告之文化資產、暫定古蹟及列冊追蹤建

物，本局無特殊列管事項。 

另查臺北市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s://www.culture.gov.taipei），本

案基地範圍內並無登記之保護樹木或歷史建物，詳圖 15 本案基地範圍內受保

護樹林查詢結果。 

 

 

 圖 15 基地範圍內受保護樹林查詢結果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二、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事項 

本案基地無涉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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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地上物拆遷安置策略 

本案基地擬採全區重建方式辦理，目前更新範圍基地內共有 1 棟合法建

築物，現況已拆除並作為停車場使用，餘為 3 棟未登記之零星鋼筋混凝土造

及鐵棚建物，現況僅 1 棟尚有使用人居住(門牌：文山區萬盛街 174 號)，1 棟

為鄰地占用，1棟為廢棄無人居住狀態(門牌：文山區萬盛街 175 號)，相關現

況照片詳圖 3 建物套繪圖及基地內地上物現況照片圖。 

一、地上物拆遷計畫 

本案基地採權利變換方式辦理，未來擬由實施者統一代為拆除作業外，

預計拆遷時程依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24 條、第 25 條規定辦理。 

二、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基地採權利變換方式辦理，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依都市更新條

例第 57 條及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25 條規定辦理。因權利變換而拆

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金額後

續將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三、其他土地改良物之補償 

本案基地採權利變換方式辦理，其他土地改良物之補償將俟後續辦理現

地測量後，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57 條及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25 條規

定辦理。 

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基地內計有 4筆土地，現況尚有承租人向新北市政府承租土地使

用，有關承租戶處理情形，因租用面積逾 330 ㎡，依「新北市市有財產管理

自治條例」規定，非屬得辦理讓售，故後續擬與承租戶協商，採現地安置或

現金補償方式妥以處理，並依據「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臺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5 條、內政部 98 年 5 月 13 日

台內營字第 0980804160 號函申請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獎勵，進行後續安置。 

五、佔租他人土地之占租戶之相關協調 

目前函詢臺北市戶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處文山分處諮詢本基地 AB 棟門牌

初編、整編與稅籍資料，作為後續協調依據，詳附錄九與十；C棟占用部分

31-11 地號土地，後續以保持建物現狀並收取基地使用補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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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更新公益性構想、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及更新後建築

物規劃構想 

考量新北市持有土地位於文山區閒置未能有效活化土地資產，透過公劃

更新地區並訂定更新計畫，帶動周邊社區未來民間投資之都市更新事業可協

助建構更宜居、友善環境，提升地區公共開放空間之連結性、延續性、便利性、

舒適性及景觀性。 

一、更新公益性構想 

本案基地範圍內之 80%土地產權為新北市政府所有，長期被占用堆放雜物

影響環境衛生及周邊居民之居住安全，惟有透過更新重建，方可保障周邊居

民公共安全及維護公產權益。 

(一) 公益性設施 

為滿足公辦都市更新對於基地周邊地區之整體公益性，依據「臺

北市公辦都市更新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依據市府需求及地區發展

特性，於建築基地內設置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該設施應

以捐贈樓地板面積方式為之；無法捐贈者，應以提供經費予臺北市

都市更新基金替代。 

本案因受限於基地條件形狀、地形與高差等條件因素，目前初

步規劃建築面積僅約 347.68 ㎡(含公設)約 43 戶，較難依「臺北市

都市更新建議優先提供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一覽表」評估

評估捐贈社會住宅 15 戶、住宿式長照機構 2,700 ㎡或庇護工場 600

㎡在一樓，經評估擬配合需求捐贈公共自行車租賃站場地與捐贈經

費予臺北市都市更新基金，預估捐贈金額為 3,855,630 元，且作為

公益性回饋，不申請容積獎勵。 

(二)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1.道路、大眾運輸、自行車系統現況 

為配合大眾運輸導向都市發展策略，未來於人行、自行車道

空間系統動線配置。 

2.鏈結大眾運輸系統及空間系統規劃 

針對本案基地周邊地區生活空間人行步道系統規劃，應考量

與臨接道路用地之人行步道、自行車道動線系統有效串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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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人行空間，強化地區路線型接駁至主要幹道、大眾運輸機能

服務。 

(三) 文化景觀發展構想 

建議結合周邊生態環境，串連周邊公園綠地系統。 

二、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一)市場供需分析 

1.以塑造優質住宅區發展，促進都市土地再開發利用，建立良好環

境。  

2.位處台灣三大(台大、師大、政大)學府匯集之處，教育人文氣息

充足，改善巷弄空間，建立安全舒適人文學舍。  

(二)發展潛力與限制 

1.考量本區環境特性，整合公共開放空間與周邊生態網絡系統，串

連周邊公園綠帶，打造具有居住、文教、休憩與保育功能之社

區。 

2.基地離主要幹道、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稍有距離，周邊留設健全人

行與車行系統連結交通系統。 

(三)產品定位 

1.集合住宅  

為提升整體居住品質，本更新地區擬規劃住宅區靜巷小宅，

規劃中小坪住宅供小家庭、大學生合租學舍、小資族使用。  

2.公益性回饋  

為滿足公辦都市更新對於基地周邊地區之整體公益性，依據

「臺北市公辦都市更新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依據市府需求及地

區發展特性，本案因受限於基地形狀、地形與高差等條件因素，

目前初步規劃建築面積僅約 347.68 ㎡(含公設)約 43 戶較難依

「臺北市都市更新建議優先提供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一

覽表」評估捐贈社會住宅 15 戶、住宿式長照機構 2,700 ㎡或庇護

工場 600 ㎡在一樓，經評估擬配合需求捐贈公共自行車租賃站場

地與臺北市都市更新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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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更新後建築物規劃構想 

本建築規劃僅作為「臺北市公辦都市更新實施辦法」第 5 條之適宜性評

估內容，非實際建築設計，未來都市更新建築規劃及實際設計，仍應以臺北

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及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之內容為準。 

（一）設計配置原則及結構說明 

本案基地擬先以地上 15 層/地下 2層規劃，構造為鋼筋混凝土造，

產品定位初步建議如下：1樓為門廳、管委會空間及集合式住宅、

2 樓至 15 樓為集合住宅規劃設計，地下層設置總汽車停車位為 39

輛機械停車位，主要規劃內容及數據如表 9。 

（二）都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目標  

1.基地周邊沿街退縮留設 2 公尺帶狀式開放空間供人行或自行車道

使用，並集中留設開放空間創造舒適環境。 

2.建築量體集中配置，並考量都市通風，景觀與街區造景讓綠意由

山丘延續，減少不透水鋪面面積提升綠覆率並搭配雨水貯集設施，

創造親山護水環境，建築物屋頂及立面裝飾性構造物及立面造型

應以簡潔設計，居室自然通風採光，優先採用綠建材、節能照明

等設施規劃以達建築輕量化及節能減碳，創造與環境共好生態城

市。 

3.考量周邊道路特性與減少交通衝擊，本案基地以設置 1 處車道出

入口為原則。 

4.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綠化，以多樣化地被植物、複層綠化方式

設計為原則，盡量避免單一人工草皮設計，種植之喬木以開展型

且不竄根為原則，且不得影響人行可及性。。 

5.建築基地綠覆率達 100%為原則。 

6.貯集滯洪量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08 立方公尺之雨水

體積為計算基準。 

7.本案範圍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內政部綠建築評估系統，取得綠建

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為原則，並取得綠建

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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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面積計算表 

 

 

 

 

 

 

 

 

 

 

 

 

 

 

 

 

 

 

 

 

 

 

 

 

 

 

 

 

 

 

註 : 實際規劃設計仍應以臺北市都市設計與都更審議會通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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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規劃設計仍應以臺北市都市設計與都更審議會通過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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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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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三至九層平面圖 



 

34 

 

 

圖 19 十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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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十一至十五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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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屋突一層平面圖 

 屋突一層平面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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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屋突二至三層平面圖 

 屋突二至三層平面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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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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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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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北向立面圖   圖 26 東向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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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南向立面圖 圖 28 西向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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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柵 

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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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 

白色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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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各向剖面圖 

A-A’剖面圖 B-B’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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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透視圖 I 圖 31 透視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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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全區鳥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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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土地取得方式及財務分析 

一、土地取得方式 

本案基地土地擬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故土地成本不計入更新事業實施

經費中。 

二、成本分析 

(一) 建築量體與成本效益分析 

本案基地預估可興建地上 15 層地下 2 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

物，1 樓設有門廳、管委會空間及集合住宅、2 樓至 15 樓為集合住

宅，可銷售建物面積預估為 1,644.89 坪，停車位 39 輛，參酌周邊

市場行情，預估更新後每坪住宅售價約 550,000 元/坪，停車位售價

為 2,000,000 元/個，本案基地可銷售金額約為 976,689,500 元。 

本財務分析評估報告僅作為臺北市公辦都市更新實施辦法第 5

條之財務計畫適宜性評估內容，未來都市更新財務計畫內容仍應以

經本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之內容為準，實際財務

計畫則視未來實際開發方式酌予調整，並以實施單位財務狀況核定

內容為準。 

(二)實施成本分析 

依「都市更新事業及權利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列標準」計算，

本案都市更新事業實施總經費為 427,400,661 元，後續仍應以都市

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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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都市更新方式實施之成本估算表 
項

目 
細項 數量 

單

位 
單價/費率 

單

位 
總價 

單

位 

壹

、

工

程

費

用 

一、重

建費用

(A) 

(一)拆除工程(拆除費) - ㎡ - 元 - 元 

(二)新

建工程 

1.營建費用(含公益

設施) 
  5,246.74 ㎡ 56,700 元 297,490,158 元 

2.特殊因素費用 - 式 - 元 - 元 

(三)其

他必要

費用 

1.鑑界費 11 筆 4,000 元 44,000 元 

2.鑽探費用 3 孔 75,000 元 225,000 元 

3.鄰房鑑定費 200 戶 5,200 元 1,040,000 元 

4.外接水、電、瓦斯

管線工程費用 
43 戶 75,000 元 3,225,000 元 

5.

相

關

基

金 

(1)公寓大廈公共

基金 
1 式 1,266,635 元 1,266,635 元 

(2)公共開放空間

管理維護基金 
- 式 - 元 - 元 

(3)其他 1 式 633,318 元 633,318 元 

6.建築相關規費 1 式 81,109 元 81,109 元 

7.相關委外審查之相

關費用 
1 式 - 元 - 元 

8.其他 - 式 - 元 - 元 

重建費用(A)合計： 304,005,220 元 

二、公

共設施

費用(B) 

(一)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本市

土地成本 
- ㎡ - 元 - 元 

(二)公共設施用地地上物拆

遷補償費用 
- ㎡ - 元 - 元 

(三)公共設施工程開闢費用 510.84 ㎡ 2,390,731 元 2,390,731 元 

(四)公共設施管理維護經費 - ㎡ - 元 - 元 

公共設施費用(B)合計： 2,390,731 元 

三、相關

申請建築

容積獎勵

所支付之

費用

(C)(屬金

錢部分) 

(一)協助附近市有建築物整

建維護所需相關經費 
- 式 - 元 - 元 

(二)公益設施管理維護基金 - 式 - 元 - 元 

(三)捐贈臺北市都市更新基

金 
1 式 3,855,630  元 3,855,630  元 

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勵所支付之費用(C)合計： - 元 

貳

、

權

利

變

換

費

一、規

劃費 

(一)建築師規劃設計費 1 式 5,880,129 元 5,880,129 元 

(二)都市更新規劃費用 1 式 6,107,160 元 6,107,160 元 

(三)估價費用(含估價師簽

證費用) 
1 式 2,227,500 元 2,227,500 元 

(四)更新前測量費用(含技

師簽證費用) 
1 式 100,000 元 100,000 元 

(五)其他規劃簽證費用 1 式 - 元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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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細項 數量 

單

位 
單價/費率 

單

位 
總價 

單

位 

用

(D

) 二、土

地改良

拆遷補

償及安

置費用 

(一)拆

遷補償

費 

1.合法建物 - 式 - 元 - 元 

2.其他土地改良物 - 式 - 元 - 元 

(二)拆遷安置費用(合法建

築物) 
- 式 - 元 - 元 

(三)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

建築戶處理方案費用 
- 式 - 元 - 元 

(四)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

償費用 
1 式 6,204,652 元 6,204,652 元 

三、地籍整理費用 43 戶 20,000 元 860,000 元 

四、其他必要之費用 1 式 - 元 - 元 

權利變換費用(D)合計： 26,065,680 元 

參、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Ｅ) 1 式 - 元 - 元 

肆、都市計畫變更負擔費用(Ｆ) 1 式 - 元 - 元 

伍、貸款利息(G) 1 式 10,791,053 元 10,791,053 元 

陸

、

稅

捐

(H

) 

印花稅 1 式 659,573 ％ 659,573 元 

營業稅 1 式 11,657,918 元 11,657,918 元 

稅捐(H)合計： 12,317,491 元 

對外支付

費用 

一、營建工程管理費       

二、廣告銷售管理費 359,425,805 元 6.00% ％ 21,565,548 元 

三、信託管理費用 - 式 - 元 - 元 

內部支付

管理費用 

一、人事行政管理費用 347,108,314 元 3.00% ％ 10,413,250 元 

二、風險管理費 369,839,055 元 11.00% ％ 40,682,297 元 

管理費用(I)合計： 72,661,095 元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G)+(H)+(I)總計： 427,400,661 元 

註：1.本表成本估算後續應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內容為準； 

2.「營建單價依最新『臺北市都市更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 

三、收入分析 

  (一)整體更新事業財務分析 

1.土地成本 

本更新單元面積合計為 1,247.16 ㎡（376.02 坪），使用分區為

第三種住宅區，每坪土地成本粗估為 520,000 元/坪，土地成本總計

為 196,178,268 元。 

2. 實施總成本 

本案實施總成本(不含風險管理費)為 386,718,364 元，詳表 10

都市更新方式實施之成本估算表。 

3.整體投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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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整體投資報酬率計算如下： 

整體投資報酬率＝｛開發收入-(實施總成本-風險管理費)-土地

成本｝/(實施總成本-風險管理費+土地成本) x 100% 

＝｛976,689,500-386,718,364-196,178,268｝/

｛386,718,364+196,178,268｝x 100% 

＝ 68.01% 

假設投資時程為 3年，則年報酬率為 68.01%/3 年=22.67% 

(二)實施者部分 

實施總成本(不含風險管理費)為 386,718,364 元，更新後實施

者報酬率如下： 

實施者報酬率＝風險管理費/(實施總成本-風險管理費)x 100% 

          ＝40,682,297/386,718,364 x 100% 

  ＝10.52% 

(三)土地所有權人部分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 1,247.16 ㎡，更新前土地價值為

196,178,268 元。更新後全案總價值為 976,689,500 元，共同負擔

費用為 427,400,661 元。 

更新後應分配價值＝更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費用 

         ＝976,689,500－427,400,661＝549,288,839 元 

土地所有權人損益＝更新後應分配價值－更新前土地價值 

         ＝549,288,839－196,178,268＝353,110,571 元 

土地所有權人年投資報酬率＝土地所有權人損益/更新前土地

價值/投資時程 x 100% 

         ＝353,110,571/196,178,268/3 年 x 100% 

         ＝60.00% 

(四)共同負擔比率 

共同負擔比率＝共同負擔費用/整體更新事業開發收入 x 100% 

         ＝427,400,661/976,689,500＝43.76% 

(五)補償金評估 

補償金評估約＝推估建物面積(726.54 ㎡)x 重建標準單價

18880 元 x50%-(拆除費用 726.54x 每㎡ 900 元)＝6,204,6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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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更新實施方式及實施者 

一、更新實施方式 

以公辦都市更新模式採權利變換方式進行開發。 

二、實施者 

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依臺北市公辦都更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擬具

公辦都更適宜行評估報告提報臺北市政府同意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擔

任實施者，並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12 條規定辦理公辦都更，擬訂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報核。 

另於規劃階段起，得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21 條規定，視需求公開徵求出資

人協助實施都市更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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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拾章  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本案基地無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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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110年4月19日北市工地審字
第110301443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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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臺北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110年12月7日北市工
衛營字第110305638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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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新北市政府110年6月23日新北府財開字第110116732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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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本中心110年11月30日新北住都綜企字第1102297554號函
本案鄰地協調會調查結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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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本函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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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本函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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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本函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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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本案鄰地協調會調查結果更新意願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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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本函鄰地協調會辦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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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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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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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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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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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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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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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鄰地協調會簽到簿(非函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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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占租契約期限 

 (新北市財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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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111年1月24日臺北市政府文化局北市文化文資字第
111300692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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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本案基地依111年1月24日臺北市政府文化局北市文化文資
字第111300692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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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興隆段三小段17-1地號地主提供所有土地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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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鄰地興隆段三小段17-1、28與35等地號使用現況說明圖 
 
 
 
 
 
 
 
 
 
 
 
 
 
 
  

28 地號當工作室使用占用部份 17-1 與 31-11 地號土地。  

17-1 地號與北側 17～22 等地號土地為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地主表示應整

體開發納入本案，惟 17～22 地號屬住 2 山坡地無法納入本案都更，且地

主表示有意與 28 地號土地作整體開發，強化所有土地臨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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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AB棟門牌初編與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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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AB棟門牌初編與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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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AB棟稅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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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AB棟稅籍資料 

 


